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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和NY/T 2081—2011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发展计划司提出。

本规范由农业部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归口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国良、付卫东、王忠辉、孙玉芳、宋振、张宏斌、 张瑞海。 
农业外来入侵物种监测评估中心建设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农业外来入侵物种监测评估中心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要求。
适用于农业外来入侵物种监测评估中心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68 建筑结构可靠度同意标准

GB 50137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216 建筑工程施工项目管理规范
GB 50223 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50352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JGJ 73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JGJ 91 科学实验建筑设计规范

NY/T 2081 农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规范

NY/T 2132 温室灌溉系统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农业外来入侵物种  agricultural invasive alien species

已经引入或进入境内，并因繁殖、逃逸、外泄、扩散等原因，已经对农业自然生态、人体健康、农业生产建设或农田生物多样性造成侵害的外来物种。
监测 monitoring

对外来物种实时观察、测试采取的在线测试手段。
评估 assessing
采用监测、测试和分析对外来物种生态性进行风险性评价。
城市建设用地 urban development land
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内的居民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交通设施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绿地。
环境因素 environmental factor

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包括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自然古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环境敏感区域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area

由《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规定的，依法设立的自然、文化保护地，以及对制药建设项目某类污染因子或生态影响因子特别敏感的区域。
建筑设备 building services

房屋建筑及其配套附属工程中电气、采暖、通风空调、给排水、通信及建筑智能等为房屋功能服务的设备。

专业设备 specialty equipment

农业外来入侵物种监测评估中心内具备监测、评估性能的设备。

缓冲间 buffer room

设置在被污染概率不同区域间的密闭室。可设置机械通风系统，门具有互锁功能，不能同时处于开启状态。
活毒废水

被有害生物因子污染的有害废水。  

气密门 gas tight door
一种密闭门，具有一体化的门扇和门框，采用机械压紧装置或充气密封圈等方法密闭缝隙。

4　 总则

农业外来入侵物种监测评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4.1　 建设目的

从源头控制农业外来物种入侵，有效遏制农业外来入侵物种扩散蔓延，保护生物资源，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胁迫，构建完善风险评估与早期监测预警体系，提升农业外来入侵物种管理能力。

4.2　 建设任务

—— 对拟引进和潜在的农业外来物种,从生态学生物学特性、传入途径、适生区域、危险程度等方面开展监测评估；
—— 根据对拟引进和潜在外来危险物种的监测评估，向主管部门提供潜在外来物种的危害性分析评估报告；

—— 对已有农业外来入侵物种开展动态监测，及时掌握发生趋势和早期预警；

—— 根据对已有农业外来入侵物种的动态监测数据，向主管部门提供发展动态趋势报告；

—— 构建农业外来物种档案和信息系统，提升对农业外来物种的监测评估能力，为农业外来物种的管理提供准确、可靠的监测数据和评价资料；

—— 协助区域主管部门，搞好农业外来入侵物种的普和宣传工作。
5　 选址与建设条件

5.1　 新建中心选址

—— 新建选址应符合GB 50137的规定，并应符合当地城市建设用地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 建设用地规模应按《科研建筑工程规划面积指标》[（1991）708号]执行。
—— 选址应符合科学实验的要求，不宜建设在居民密集区、工厂企业周边、环境敏感区域内。

—— 选择适于栽培植物的平整土地，满足供水、供电、交通、通讯、气象、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建设条件，并充分考虑当地环境因素
5.2　 改建或扩建

中心也可在现有条件基础上进行改建或者扩建，并应充分利用原有设施和条件。
6　 规划与布局

6.1　 规划原则
中心整体规划布局的确定应符合下列原则：

—— 坚持科学原理，节约用地；

—— 在满足基本功能需求的同时，适当考虑未来发展；

—— 综合分析地形地势，合理确定功能分区，建设布局合理；

—— 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使建筑物的朝向、间距、自然通风和绿化达到最佳程度。

6.2　 中心分区

中心宜具备办公区、监测区和实验区。 功能分区可参照附录A执行，规划布局可参照附录B执行。

6.2.1　 办公区

办公区宜包括办公室、会议室、监控室及远程监控室等。

—— 办公室应满足日常办公需求，面积设计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 会议室为满足中心工作会议、人员培训、展览展示及人员接待所需；

—— 监控室用于电气设备、专用设备、中心安全监控；

—— 远程监控室用于外来入侵物种的实时监测。

6.2.2　 监测区

监测区宜包括隔离网室、检疫温室、育苗温室、微生物培养室等。
—— 隔离室用于栽培适合本地生长的植物及监测；

—— 检疫温室用于栽培待评估物种和接种病原微生物的植物，以及对外来物种监测；

—— 育苗温室用于病原微生物寄主植物及昆虫饲养植物育苗，；

—— 微生物培养室用于微生物培养及监测。
6.2.3　 实验区

实验区宜包括植物分析实验室、昆虫分析实验室、公共仪器室、微生物操作间、冷藏间、标本间、缓冲间、淋浴间、更衣间、消毒间、开箱间、焚烧间、废液处理间等。

—— 植物分析实验室用于植物类试验操作；
—— 昆虫分析实验室用于昆虫类试验操作；

—— 公共仪器室用于公共实验仪器设备存放和操作；

—— 微生物操作间用于微生物分离、培养、分析、检测等实验；

—— 冷藏间用于样品及试剂保存。

—— 标本间用于标本保存。

—— 缓冲间用于不同区域间的污染防护；

—— 淋浴间包括普通淋雨和化学淋浴；

—— 更衣间用于更换实验服等；

—— 消毒间用于对实验器具进行消毒；

—— 开箱间用于样品开箱；

—— 焚烧间用于对废弃样品进行处理，应设在中心的下风口位置；

—— 废液处理间用于活毒废水处理，宜设在中心最低处。
6.3　 外围隔离防护措施

—— 中心与外界应有30米的缓冲区，并在缓冲区外建围墙与外界环境隔离，围墙高度1.7m～1.9m；

—— 中心进出大门口应设置消毒池，消毒池规格5.0m×3.0m×0.1m（长×宽×深），进出两端有适当坡度，便于车辆通行；
—— 车辆进、出中心前须用高压水枪冲洗。
7　 建筑工程与公共实施
7.1　 建设工程
7.1.1　 建设结构

—— 结构设计应符合GB50352的规定，使用年限为50年；

—— 建筑物结构可靠度设计应符合GB50068的规定。办公区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不宜低于一级，实验区和监测区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不应低于一级；

—— 建筑抗震设计应符合GB50223的规定。办公区建筑抗震设防类别宜按特殊设防类，实验区和监测区抗震设防类别应按特殊设防类；

——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应符合GB50007的规定。办公区建筑地基基础设计宜按甲级确定，实验区、监测区地基基础设计应按甲级确定；

—— 中心建筑的主体结构宜采用混凝土结构和砌体结构体系；
—— 监测区温室为玻璃日光温室，北墙为砖混和保温层，前拱为钢骨架，钢骨架设计寿命为15 年；温室高度3.5～4.5m，跨度4.0m～6.0m。  
7.1.2　 建设要求
7.1.2.1 实验区

—— 中心实验室建筑设计应符合JGJ 91的规定；

—— 各实验室之间应保持相互独立，相互之间应有隔离措施，避免交叉感染；
—— 实验样品的传递过程中，应使用专用器具，防止危害性有害生物在样品传递过程中逃逸与扩散；

—— 实验室的入口处宜设置缓冲间、更衣室或更衣柜，缓冲间内应设置消毒灭菌装置，缓冲间可兼作更衣室；

—— 实验区内设置辅助工作区，辅助工作区包括清洁衣物更换间、洗消室，淋浴间等；

—— 实验区不宜直接与其他公共区域相邻；

—— 实验区与监测区之间宜设置样品通道，便于取样调查；

—— 实验室与相邻区域及相邻房间之间宜根据需要设置传递窗，传递窗两门应互锁，并设置消毒灭菌装置；

—— 当传递不能灭活的样本出防护区时，应采用具有熏蒸消毒功能的传递窗或药液传递箱；

—— 实验室的防护区应设置安全通道和紧急出口，并有明显标志；

—— 实验区焚烧间设置应符合GB 18484的规定；

—— 焚烧间和污水处理设备间宜设缓冲间；
7.1.2.2 监测区隔离网室和温室

—— 隔离室纱网目数不小于60目；

—— 监测区温室为日光玻璃温室，透光率应在60%～80%以上；

—— 温室环境为为密闭环境；

—— 可根据作物生长需要调控温室内环境参数：温度、湿度；

—— 温室内应具备补光措施；

—— 温室天窗纱网的目数不少于60目

7.1.2.3 场区工程

包括道路、停车场、围墙、绿化和场区综合管网等。

7.1.3　 装修要求

—— 中心实验室装修设计应符合JGJ 73的规定。

—— 实验室应采用无缝的防滑耐腐蚀地面，踢脚宜与墙面齐平或略缩进不大于2mm～3mm。地面与墙面的相交位置与其他维护结构的相交位置及其他维护结构的相交位置，宜作半径不小于30mm的圆弧处理；

—— 实验室墙面、顶棚的材料应易于清洁消毒、耐腐蚀、不起尘、不开裂、光滑防水，表面涂层宜具有抗静电性能；

—— 实验室的装修设计应符合实验仪器设备及污水处理设备要求；

—— 实验室应标示实验室负责人姓名、紧急联络方式等，如操作致病性生物因子，应标示出国际通用生物危险符号。
7.2　 公共设施

7.2.1　 给排水与气体供应

7.2.1.1　 一般规定

—— 中心给排水设计应符合GB 50015的规定；
—— 给水排水干管应敷设在技术夹层内，办公区和防护区应少敷设管道，与中心无关的管道不宜穿越；
—— 进出中心的给水排水和气体管道系统不应渗漏、耐压、耐温、耐腐蚀。室内应有清洁、维护和维修明露管道的空间；

—— 实验高压气体或可燃气体，应有相应的安全措施。

7.2.1.2　 给水

—— 中心的给水管道应设置倒流防止器等防回流污染装置，宜设在辅助工作区；

—— 中心应设置断流水箱，水箱容积宜按1d用水量确定；

—— 监测区隔离网室、植物育苗、栽培给水灌溉装置应根据NY/T 2132确定。
7.2.1.3　 排水

—— 办公区和防护区地面应设地漏，其他地方不宜设地漏；

—— 实验区排水应采取过滤及消毒灭菌处理措施；

—— 中心排水检测应根据GB 18597确定。
7.2.1.4　 气体供应

—— 专用气体宜由高压气瓶供给；

—— 充气式气密门的压缩空气供应系统的压缩机宜备用，供气压力和稳定性应符合气密门供气要求。
7.2.2　 配电和照明

7.2.2.1　 配电

—— 中心的配电设计应符合GB 50052 的规定；

—— 中心用电负荷不宜低于一级；

—— 特别重要负荷应设置不间断电源和自备发电设备等应急电源，不间断电源应确保自备发电设备启动前的电力供应；

—— 市内应设置足够数量的固定电源插座，重要设备配电应采用单独回路，且应设置漏电保护装置；

—— 配电管线宜采用金属管敷设，穿过墙和楼板的电线管应加套管或采用专用电缆穿墙装置，套管内应采用不收缩、不燃材料密封。

7.2.2.2　 照明

—— 中心办公区、实验区、监测等区域的照明设计应符合GB 50034 的规定；

—— 实验区室内照明灯具宜采用吸顶式密闭洁净灯，并宜具有防水功能；

—— 中心内应设置不少于30min的应急照明及紧急发光疏散指示标志。
7.2.3　 采暖、通风、空调系统

—— 办公区、实验室工作环境条件：温度宜控制在23℃±5℃、湿度宜控制在65%±15%；

—— 对运行对环境有特殊要求的精密仪器应单独设置空间；

—— 中心实验室应具备良好的通风措施；

—— 昆虫分析实验室应在负压条件下通风，通风口应设置过滤网，目数不少于60目。
7.2.4　 消防

—— 中心建设和实验室装修设计应符合GB 50016的规定，公共区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实验区、监测区耐火等级应为一级；

—— 中心疏散出口应有消防疏散指示标志和消防应急照明设施；

—— 吊顶材料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不应低于所在区域隔墙耐火要求；

—— 实验区宜根据需要设置防火门；

—— 设置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和灭火器材。

7.2.5　 防雷
—— 中心应设置完善的防雷系统，符合GB 50057的有关规定
8　 仪器设备

—— 中心仪器设备的配备原则应具备与其功能和能力要求相适应的仪器设备，并考虑配备设备的先进性、可靠性、适应性和科学性。在同等性能情况下，优先选择国产仪器设备。

—— 根据中心功能划分，仪器设备分为办公仪器设备、监测仪器设备、实验室专用仪器设备、实验室辅助设备，仪器配备要求参考规范性附录C表C.1～表C.4；

—— 仪器采购应符合采购程序的相关规定，如招标、竞价等；

—— 所购仪器设备必须有合格证、注册商标、生产厂家及地址，并有相关文件、合同；

—— 其他未列出的仪器设备、辅助设备根据有关规定和实际情况确定。

9　 人员设置
—— 中心应有足够的具备相应技术能力的人力资源，以便满足对农业外来入侵物种监测、评估工作的要求，应针对农业外来入侵物种监测、评估具体工作设置管理、技术等岗位；

—— 中心人员应具备有关的生物安全知识，特别是掌握在对农业外来入侵物种监测、评估过程中有害生物逃逸、扩散的知识；

—— 技术人员应具有相关学科的专业背景，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有实践经验，能熟练地掌握相应农业外来入侵物种监测、评估的方法和标准，并经过考核合格；

—— 技术负责人应具备高级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从事外来入侵物种研究工作5年后以上；

—— 综合管理部门负责人应具备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熟悉监测、评估业务，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 中心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5～15人为宜。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外来入侵物种监测评估中心功能分区

农业外来入侵物种监测评估中心功能分区及面积应按表A.1确定。
表A.1  功能分区及面积

	分区
	建筑
	是否必
须配备
	建议最小数量/间
	建议最小单间
面积/ m2
	主要技术指标

	办公区
	办公室
	是
	2
	20
	—

	
	会议室
	否
	—
	—
	—

	
	远程监控室
	是
	1
	40
	—

	
	监控室
	是
	1
	15
	—

	监测区
	隔离网室
	是
	3
	30
	纱网目数不低于60目

	
	检疫温室
	是
	5
	30
	控温、控湿、密闭条件好

	
	育苗温室
	是
	2
	30
	控温、控湿

	
	微生物培养室
	是
	1
	20
	具样品传递口

	实验区
	植物分析实验室
	是
	1
	40
	

	
	昆虫分析实验室
	是
	1
	40
	

	
	公共仪器室
	是
	1
	40
	

	
	微生物操作间
	是
	1
	30
	

	
	冷藏间
	是
	2
	10
	

	
	标本间
	是
	1
	30
	

	
	缓冲间
	是
	7
	2
	

	
	负压间
	否
	—
	—
	—

	
	淋浴间
	是
	1
	10
	

	
	更衣间
	否
	—
	—
	—

	
	消毒间
	是
	
	2
	

	
	开箱间
	是
	
	5
	

	
	焚烧间
	是
	
	10
	

	
	废液处理间
	否
	—
	—
	—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中心整体设计规划布局

图B.1 农业外来入侵物种监测评估中心整体设计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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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农业外来入侵物种监测评估中心设备仪器

表C.1中心办公设备仪器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是否必需
	备 注

	1. 
	办公桌、椅
	套
	
	是
	人均一套

	2. 
	会议桌、椅
	套
	
	否
	按会议室规格

	3. 
	台式计算机
	台
	
	是
	人均一套

	4. 
	资料文件柜
	组
	
	是
	防水、防潮

	5. 
	彩色激光打印机
	台
	2
	是
	A3辐面

	6. 
	复印机
	台
	1
	否
	A3辐面

	7. 
	投影仪
	台
	1
	是
	用于培训和学术交流

	8. 
	激光多功能一体机
	台
	1
	是
	A3辐面

	9. 
	中心监测设备
	套
	1
	是
	根据规模确定


附录C.2 中心监测设备仪器表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计量

单位
	数量
	是否必需
	备 注

	1. 
	数码照相机
	台
	2-3
	是
	单反像机，像素1000以上（含）

	2. 
	数字摄像机
	台
	2-3
	是
	

	3. 
	双机备份专用计算机
	台
	2
	是
	监测数据的存储和处理

	4. 
	手持GPS
	台
	2-3
	是
	精度15m

	5. 
	对讲机
	台
	2-4
	是
	通讯距离≥5Km

	6. 
	取样工具
	套
	2-4
	是
	植物、土壤、水体等取样工具

	7. 
	便携式土壤水分速测仪
	套
	2
	是
	测土壤水分

	8. 
	便携式PH值速测仪
	套
	2
	是
	测水本PH值

	9. 
	温室环境监测控制系统
	套
	8个点
	是
	常规温室环境监测设备

	10. 
	小型气象观测仪
	套
	1
	是
	常规气象要素观测设备

	11. 
	入侵物种视频、图像监测
	套
	9
	是
	常规视频、图像监测。包括网室、温室8个，1个野外监测。


附录C.3  中心实验室专用设备表

	名称
	是否必须
	数量
	名称
	是否必须
	数量

	-80℃超低温冰箱
	是
	1
	紫外分光光度计
	是
	1

	-20℃低温冰柜
	是
	1
	电泳设备
	是
	l

	普通冰箱
	是
	3
	凝胶成像系统
	是
	1

	相差显微镜（带照相）
	是
	1
	PCR仪
	是
	1

	倒置显微镜
	是
	1
	酶标仪
	是
	1

	普通生物显微镜
	是
	2
	纯水仪
	是
	1

	高倍体视显微镜（带照相）
	否
	1
	超净工作台
	是
	1

	体视显微镜
	是
	3
	定时光照培养架
	是
	5

	放大镜
	是
	10
	臭氧消毒器
	是
	1

	低速离心机
	是
	2
	1/l0000电子天平
	是
	1

	水浴循环
	是
	1
	1/1000电子天平
	是
	1

	恒温水浴摇床
	是
	l
	1/100电子天平
	是
	1

	控温空气浴摇床
	是
	1
	干热灭菌器
	是
	2

	恒温培养箱
	是
	1
	高压灭菌器
	是
	1

	光照培养箱
	是
	3
	微波炉
	是
	1

	人工气候箱
	是
	2
	pH计
	是
	1

	微量移液器
	是
	3
	磁力搅拌器
	是
	2

	组织切片机
	是
	1
	旋涡混合仪
	是
	2

	高速冷冻离心机
	是
	1
	超声波清洗器
	是
	1

	干燥器
	是
	10
	高速粉碎器
	是
	1

	抽湿机
	是
	1
	线虫分离器
	是
	2

	
	
	
	
	
	


附录C.4  中心实验室辅助设备表

	名称
	是否必须
	数量
	名称
	是否必须
	数量

	实验用具及易耗品
	是
	若干
	通风厨
	是
	1

	专用药品柜
	是
	3
	定时器
	是
	2

	特殊药品存放柜
	是
	l
	养虫设备
	是
	2

	标本柜
	是
	3
	线虫分离器
	是
	2

	标本盒、标本瓶
	是
	若干
	标本制作工具
	是
	2

	液氮罐
	是
	1
	工具箱
	否
	3

	样品保存柜
	是
	3
	空调
	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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